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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46186661_WPSOffice_Level1]    1 总则
[bookmark: _Toc20760321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743651170_WPSOffice_Level2]1.1编制目的
健全动物疫情应对工作机制，依法依规、科学有序应对突发动物疫情事件，及时有效地预防、控制和扑灭突发动物疫情，避免和最大程度地减轻突发动物疫情对畜牧业及公众健康的危害，保持全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和社会稳定。
[bookmark: _Toc155281310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86683728][bookmark: _Toc484139610_WPSOffice_Level2]1.2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坚持“加强领导、密切配合、依靠科学、依法防治、群防群控、果断处置”的方针，以维护全市畜禽养殖业生产安全、动物产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支持和保障。 
[bookmark: _Toc1089197876][bookmark: _Toc55326276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776764255_WPSOffice_Level2]1.3工作原则
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实行属地管理为主，疫情发生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组织扑灭本行政区域内的动物疫情；根据动物疫情事件的范围、性质和危害程度，实行分级管理。
快速反应，高效运转。建立健全动物疫情事件应急体系、应急反应机制和应急处置制度，提高动物疫情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发生动物疫情事件时，疫情发生地各级人民政府要迅速反应，果断处置，及时控制和扑灭动物疫情，防范疫情对人的感染。
预防为主，群防群控。加强动物防疫知识的宣传，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做好人员、技术、物资和设备的应急准备，加强疫情监测和预警预报，做到疫情早发现、快行动、严处理。同时，依靠广大群众，做到群防群控。
[bookmark: _Toc179674826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77750075][bookmark: _Toc1123090988_WPSOffice_Level2]1.4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国家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西藏自治区应急总体预案（试行）》《西藏昌都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总体预案》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173574768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801407224][bookmark: _Toc623663247_WPSOffice_Level2]1.5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昌都市行政区域内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畜牧业生产严重损失，以及严重危害社会公众健康的动物疫情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
[bookmark: _Toc20760321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743651170_WPSOffice_Level1]2 组织指挥体系
[bookmark: _Toc47617809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110073986_WPSOffice_Level2]2.1 指挥机构与职责分工
成立昌都市突发动物疫情事件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应急指挥部），统一领导、指挥全市动物疫情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作出防范和应对动物疫情事件的决策部署。指挥长由市人民政府分管副市长担任，副总指挥长分别由市人民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市应急局局长担任，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突发动物疫情事件的性质和应急处理的需要确定。主要包括：昌都军分区、武警昌都支队，市委宣传部，红十字会，市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局、科技局、经济和信息化局、公安局、消防救援支队、森林消防支队、财政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商务局、卫生健康委、旅游发展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民政局、应急局、市场监管局、统计局、林草局、广电局、地震局，市气象局、人行昌都市分行、昌都邦达机场分公司、移动昌都分公司、联通昌都分公司、电信昌都分公司、邮政管理局等部门。
应急指挥部主要职责：负责全市动物疫情事件防治有关工作，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动物疫情事件防治工作的决策部署，研究制定全市应对动物疫情事件对策措施；监测预警、分析研判动物疫情事件风险形势，建立联合会商机制，部署日常防灾减灾工作；督促检查各县（区）动物疫情事件防治工作，指导支持各县（区）动物疫情事件应急处置工作；负责动物疫情事件Ⅳ级应急响应，组织指挥相应处置工作；向市应急总指挥部提出Ⅲ级以上应急响应建议；完成自治区相关专项指挥机构，市委、市政府和市应急总指挥部安排的其他工作。
指挥部主要成员单位职责如下：
昌都军分区：负责军队系统突发动物疫情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协调军队有关卫生防疫资源，支援地方突发动物疫情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
武警昌都支队：组织指挥武警部队参与动物疫情事件应急处理工作，配合农业农村局、公安局做好疫区封锁、动物扑杀工作。
市委宣传部：经有关部门批准，组织新闻媒体和有关单位及时报道突发重大动物疫情信息，加强对动物疫情事件应急处理和动物疫情防控知识的宣传报道；及时对外澄清事实，公开相关信息，做好舆论导向工作；根据需要组织新闻发布会和记者采访活动；及时对外澄清事实，公开相关信息，统一对外宣传口径，根据需要召开新闻发布会，组织做好外来媒体记者的采访活动，正确引导舆论环境。
市红十字会：了解动物疫情受灾情况，并对受灾大的群众进行捐助、帮扶。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应急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和物资保障的协调工作；维护市场秩序，保持物价稳定。
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制定动物疫情防治技术方案；统一组织实施动物疫情事件的预防控制措施，并进行检查、指导；根据授权发布动物疫情信息，并向相关部门通报动物疫情；紧急组织调拨疫苗、消毒药品等防疫应急物资；组织对动物强制扑杀和疫情损失的评估；加强对动物疫病及重要人畜共患病的监测和防治工作。
市科技局：负责组织开展动物疫情事件的预防、扑灭和应急处理的技术研究工作，为预防、控制和扑灭突发重大动物疫情提供技术支持和储备。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在动物疫情事件应急处理中，协调行业生产企业做好应急所需物资的紧急调拨工作。 
市公安局：密切注视疫情动态和与疫情相关的社会动态，参与做好疫区封锁、动物扑杀等工作，依法、及时、妥善处置与疫情相关的突发事件，查处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稳定；协助农业农村局依法落实强制隔离措施。
消防救援支队、森林消防支队：做好动物疫情扑杀处置工作。
市财政局：负责保障动物疫情事件应急处理所需资金，并做好经费和捐赠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自然资源局：指导疫区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加强监测。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组织环境质量监测与环境保护监督执法，维护环境安全。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做好泔水等餐厨剩余物全链条监管工作，做好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监管，配合农业农村局做好畜禽屠宰环节生产废水处理的监管，严禁各屠宰场生产废水未经处理随意排放。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负责做好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监管。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提供动物疫情事件应急处理人员以及防治药品、器械等应急物资和有关样本的公路运输保障，防止传染病通过交通环节传播，做好疫区的公路交通管理工作。
市水利局：负责动物疫情事件发生地的水资源质量、水环境状况监测。
市商务局：在动物疫情事件发生期间，负责组织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维护市场秩序。
市卫生健康委：负责疫区内人员防护有关标准的制定和技术指导，以及高危人群的预防和医学观察、人间疫情监测工作。
市旅游发展局：加强旅游市场监管，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各旅游星级酒店（饭店）、旅游A级旅游景区的食品安全工作，确保游客食品安全。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落实参与突发动物疫情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人员的工伤待遇政策。
市民政局：将符合条件的受灾群众纳入城乡低保范围，做好受灾群众临时救助工作，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组织协调社会捐助，负责捐助款物的管理和发放工作。
市应急局：组织协调灾情核查、损失评估等工作；组织协调重要应急物资的调拨和紧急配送等相关工作；向上一级应急管理部门报送突发重大动物疫情信息。
市市场监管局：根据疫区封锁情况，负责关闭疫区内的易感动物及其产品的交易市场；负责畜禽产品交易市场、农贸市场经营秩序管理；严厉打击违法经营畜禽产品的行为，加强流通环节畜禽产品的监管，严防病死畜禽产品流入市场、餐桌。
市统计局：负责动物疫情事件发生地的统计工作。
市林草局：组织开展野生动物相关传染病的监测、基础调查和样品采集及保存；在动物疫情发生期间，组织快速隔离，病料采集，组织专家分析和提出有关野生动物活动范围和趋势等预警信息；发生陆生野生动物疫情时，会同有关部门迅速采取隔离控制等措施。
市广电局：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报道动物疫情事件相关信息，正确引导舆论，加强动物疫情事件应急处置的宣传报道和动物防疫知识普及。
市地震局：监测全市地震灾害风险形势的同时，在动物疫情期间做好防震减灾工作。
市气象局：负责提供天气实况监测服务，提供短期和中长期气象预报信息及农作物病虫害发生发展气象条件预测。
人行昌都市分行：引导金融机构做好动物疫情发生地区恢复生产的金融服务工作，保障金融安全，保证国库、支付结算等金融基础设施正常运转。
昌都邦达机场分公司：确保突发动物疫情事件处置人员、防治药品和器械等物资以及有关标本的空运工作；依法在交通站点设置临时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对进出疫区、出入境的交通工具进行检查和消毒，防止疫情通过航空运输环节传播。
移动昌都分公司、联通昌都分公司、电信昌都分公司：为突发动物疫情事件应急处理提供通信保障工作。
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和突发动物疫情事件处理的需要，组织做好应急指挥部交办的相关工作。
各县（区）应参照市突发动物疫情事件应急指挥部的组成和职责，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成立本级突发动物疫情事件应急指挥机构，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突发动物疫情事件应急处理的指挥和协调，做出处置本行政区域内突发动物疫情的决策，决定要采取的措施。
[bookmark: _Toc52382978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02009070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936113957]2.2 办事机构
应急指挥部下设处置突发动物疫情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由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市应急局局长担任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由市农业农村局和市应急局分管负责同志担任。
办公室主要职责是：依法组织协调有关动物疫情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研究提出有关动物疫情事件应急处置的政策和措施；建立完善动物疫情监测和预警机制；制订和修订动物疫情事件应急预案，组织预案演练；组织对兽医专业人员进行有关动物疫情事件应急知识和处理技术的培训，指导各县（区）实施动物疫情事件应急预案；督促各县（区）、各有关部门按要求落实各项防治措施。
[bookmark: _Toc938318396][bookmark: _Toc145797997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126533762_WPSOffice_Level2]2.3 咨询机构
根据应急处置工作需要，聘请有关方面专家组成动物疫情事件应急专家组。
其主要职责：对动物疫情事件应急准备和处置措施提出建议；参与制订或修订动物疫情事件应急预案和处置技术方案；对动物疫情事件应急处置进行技术指导、培训和疫病诊断；对动物疫情事件应急响应的终止、后期评估提出意见和建议；承担动物疫情事件应急指挥部和日常管理机构交办的其他工作。
[bookmark: _Toc201965640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39825097][bookmark: _Toc480575232_WPSOffice_Level2]2.4 专业技术机构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承担动物疫病的监测、检测、诊断、流行病学调查、疫情报告以及其他预防、控制等技术工作，承担动物疫病净化、消灭的技术工作。
[bookmark: _Toc48413961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552813108_WPSOffice_Level1]3 疫情确认、监测、预警与报告
[bookmark: _Toc126756451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68337262_WPSOffice_Level2]3.1 疫情的分级
根据动物疫情发生数量、传播速度、流行范围和趋势，从轻到重划分为一般（Ⅳ级）、较大（Ⅲ级）、重大（Ⅱ级）和特别重大（Ⅰ级）。
[bookmark: _Toc285644281]3.1.1 一般动物疫情（Ⅳ级） 
（1）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在21日内，在一个县（区）的行政区域内发生疫情，尚未扩散；
（2）口蹄疫在14日内，在1个县（区）的5个以上乡（镇）的行政区域内发生疫情；
（3）在一个平均潜伏期内，5个以下县（区）发生猪瘟、新城疫疫情；
（4）在一个平均潜伏期内，布鲁氏菌病、结核病、狂犬病、炭疽等二类动物疫情在我市范围内零星发生，或者多种动物共患病如黑脚病、布氏杆菌病、类鼻疽、放线菌病、肝血吸虫病、丝虫病等在我市零星发生；
（5）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一般突发动物疫情。
[bookmark: _Toc604678735]3.1.2 较大动物疫情（Ⅲ级）
（1）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在21日内，在2个以上县（区）行政区域内发生疫情或者疫点数达到5个以上；
（2）口蹄疫在14日内，在2个以上县（区）或者疫点数达到5个以上；
（3）在一个平均潜伏期内，有5个以上县（区）行政区域内发生猪瘟、新城疫疫情，或者疫点数达到10个以上；
（4）在一个平均潜伏期内，在2个以上县（区）行政区域内发生布鲁氏菌病、狂犬病、炭疽、伪狂犬病、魏氏梭菌病、副结核病、弓形虫病、棘球蚴病、钩端螺旋体病等二类动物疫病，并且暴发流行；
（5）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炭疽等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种、母种发生丢失；
（6）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较大突发动物疫情。
[bookmark: _Toc570501928]3.1.3 重大动物疫情（Ⅱ级）
（1）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在21日内，20个以上疫点或5个以上、10个以下县（区）行政区域连片发生疫情；
（2）口蹄疫在14日内，5个以上县（区）发生口蹄疫疫情，或有新的口蹄疫亚型出现并发生疫情；
（3）在一个平均潜伏期内，全市行政区域发生猪瘟、新城疫疫情，或者疫点数达到30个以上；
    （4）我市重新发生国内已消灭的牛瘟、牛肺疫等疫情，或我区传入或发生国内尚未消灭的疯牛病、蓝舌病、非洲马瘟、非洲猪瘟、猪水泡病、痒病、小反刍兽疫、绵羊痘、山羊痘等一类动物疫病；
（5）在一个平均潜伏期内，布鲁氏菌病、结核病、狂犬病、炭疽等二类动物疫病呈暴发流行，波及3个以上县（区）的行政区域，或其中的人畜共患病发生感染人的病例，并有继续扩散趋势；
（6）国务院或自治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重大动物疫情。
[bookmark: _Toc154834360]    3.1.4 特别重大动物疫情（Ⅰ级）
（1）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在21日内，全市行政区域发生疫情或10个以上县（区）的行政区域连片发生疫情；
（2）口蹄疫在14日内，在全市范围内发生严重疫情，且疫情连片或波及毗邻地（市）；
（3）动物暴发疯牛病等人畜共患病感染到人，并继续大面积扩散蔓延；
（4）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特别重大动物疫情。
[bookmark: _Toc116411266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482991055][bookmark: _Toc2065052525_WPSOffice_Level2]3.2 监测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建立和完善动物疫情监测、报告网络体系。应急指挥机构要加强对监测工作的管理和监督，保证监测质量。
[bookmark: _Toc430027713][bookmark: _Toc62907294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888895966_WPSOffice_Level2]3.3 预警
县级以上应急指挥机构根据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提供的监测信息，按照动物疫情事件的发生、发展规律和特点，分析其危害程度、可能的发展趋势，及时做出相应级别的预警，依次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一般、较大、重大和特别重大四个预警级别。
[bookmark: _Toc141015936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718952194][bookmark: _Toc352728447_WPSOffice_Level2]3.4 报告
从事动物疫病监测、检测、检验检疫、研究、诊疗以及动物饲养、屠宰、经营、隔离、运输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发现动物染疫或者疑似染疫，应当立即向所在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或者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并迅速采取隔离等控制措施，防止动物疫情蔓延。其他单位和个人发现动物染疫或者疑似染疫，应当及时报告。
3.4.1 责任报告单位和责任报告人
动物疫病监测、检测、检验检疫、研究、诊疗以及动物饲养、屠宰、经营、隔离、运输等单位和个人。
3.4.2 报告形式
责任报告单位和责任报告人应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报告动物疫情；其他单位和个人以电话或书面形式报告动物疫情。
3.4.3 报告疫情
发现动物染疫或者疑似染疫，单位和个人须立即向所在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或者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认定动物疫情，其中重大动物疫情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认定。
3.4.4 报告内容
（1）疫情发生的时间、地点；
（2）染疫、疑似染疫动物种类和数量、同群动物数量、免疫情况、死亡数量、临床症状、病理变化、诊断情况；
（3）流行病学和疫源追踪情况；
（4）已采取的控制措施；
（5）疫情报告的单位、负责人、报告人及联系方式。
3.4.5 报告期间采取的措施
在疫情报告期间，责任报告单位和责任报告人应迅速采取隔离等控制措施，防止动物疫情蔓延；接到动物疫情报告的单位，应及时采取临时隔离控制等必要措施，防止延误防控时机，并及时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上报。重大动物疫情报告期间，必要时，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作出封锁决定并采取扑杀、销毁等措施。
[bookmark: _Toc211438114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94207356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484144668]    3.5 安全防护
    3.5.1 应急处理人员的安全防护
　　（1）疫区工作人员应配备严密防护级别的个人防护用品、防护药品和便捷消毒等防护用品，采取相应等级的安全防护措施。
　　（2）受威胁区工作人员应配备加强防护级别的个人防护用品、防护药品和便捷消毒等防护用品，采取相应等级的安全防护措施。
　　（3）执法人员应配备加强防护级别的个人防护用品和工作服装并配备执法标志及相应的防护药品和便捷消毒等防护用品，采取相应等级的安全防护措施。
　　（4）疫情应急处置人员应配备严密防护级别的个人防护用品、防护药品和便捷消毒等防护用品，采取相应等级的安全防护措施；加强对应急处理人员进出疫区的管理；应急处理人员进入疫区必须穿戴防护服，离开疫区前必须经过彻底消毒。
　　3.5.2疫区群众的安全防护
　　动物疫情事件特别是危害严重的人畜共患病的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发生后，县级以上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须采取切实有效的防护措施防止人间疫情的发生；对疫区群众的居住环境和动物饲养场所定期进行消毒，限制有关人员、物资的流动，必要时对疫区群众实施紧急免疫接种措施，指定专门医院对患病群众进行救治；加强有关科普宣传教育工作，使疫区群众第一时间了解疫情的发生、发展规律和预防常识，提高自我防护能力。
[bookmark: _Toc103456837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016860776][bookmark: _Toc1746072499_WPSOffice_Level2]3.6 社会动员
动物疫情事件发生后，县（区）应急指挥部应立即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封锁疫区、扑杀动物、消毒和无害化处理等工作。
[bookmark: _Toc1591718580][bookmark: _Toc191896214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760974104_WPSOffice_Level2]3.7 信息发布
动物疫情事件发生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利用广播、电视、报纸和网络等新闻媒体，按规定向社会公开有关信息，宣传应对动物疫情事件的科普知识和在应急工作中出现的先进集体、个人。
[bookmark: _Toc77676425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553262763_WPSOffice_Level1]4 应急响应与终止
[bookmark: _Toc51830896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48185008_WPSOffice_Level2]4.1 应急响应的原则
突发动物疫情事件时，市人民政府、各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按照分级响应的原则作出应急响应。同时，要遵循突发动物疫情事件发展的客观规律，结合实际情况和预防控制工作的需要，及时调整预警和响应级别。要根据不同动物疫病性质特点，注重分析疫情的发展趋势，对势态和影响不断扩大的疫情，应及时升级预警和响应级别；对范围局限、不会进一步扩散的疫情，应相应降低响应级别，及时撤销预警。
突发动物疫情事件应急处理要采取边调查、边处理、边核实的方式，有效控制疫情发展。
在未发生动物疫情的地方，当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接到疫情通报后，要立即组织做好人员、物资等应急准备工作，采取必要的预防控制措施，防止突发动物疫情事件在本行政区域内发生，并服从上一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统一指挥，支援突发动物疫情事件事发地的应急处理工作。
[bookmark: _Toc136957116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22924543_WPSOffice_Level2]4.2 应急响应
4.2.1 一般突发动物疫情（Ⅳ级）的应急响应
（1）昌都市突发动物疫情事件应急指挥部进入应急状态。
（2）应急指挥部副指挥长主持会商，作出相应工作部署，加强工作指导；事发地指挥机构的负责同志主持会商，具体安排动物疫情事件处置工作。
（3）由应急指挥部副指挥长带领其所在部门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赶赴事发地组织协助、指导、支持动物疫情事件处置工作，其他成员单位按职责开展工作。
（4）市应急指挥机构加强动物疫情预警监测，做好相关工作调度，派出工作组协助开展动物疫情事件处置工作。
（5）事发地县（区）应急指挥机构应及时将情况上报至市应急指挥部。县（区）级人民政府负责应对，并成立现场指挥部。
（6）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主动协调市新闻宣传部门，加强动物疫情事件信息发布及新闻宣传报道。
4.2.2 较大突发动物疫情（Ⅲ级）的应急响应
（1）应急指挥部指挥长主持会商，作出相应工作部署，加强工作指导。事发地由当地应急指挥机构的负责同志主持会商，具体安排动物疫情事件处置工作。
（2）应急指挥部密切监测动物疫情的发展变化，做好预警监测，根据动物疫情事件发展情况派专家赴一线加强技术指导。
（3）市应急指挥机构加强动物疫情监测，做好相关工作调度，派出工作组协助动物疫情事件处置工作，将工作情况及时上报本级人民政府和自治区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按职责开展工作。
（4）事发地县（区）应急指挥机构应及时将情况上报至市应急指挥部。市人民政府负责应对，成立市现场指挥部。
（5）应急指挥部主动协调市新闻宣传部门，加强动物疫情信息发布及新闻宣传报道。
4.2.3 重大突发动物疫情（Ⅱ级）的应急响应
（1）Ⅱ级应急响应由自治区应急总指挥部启动，应急指挥部进入紧急状态。
（2）应急指挥部密切监视重大动物疫情事件的发展变化，做好疫情预警监测，做好重点工作调度，并在24小时内派专家赴一线加强技术指导。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有关工作。
（3）市指挥机构密切监视重大动物疫情事件发展变化，做好预警监测，派出工作组支援事发地重大动物疫情事件处置工作，提出处置建议，为应急指挥部提供参谋意见。
（4）事发地县（区）应急指挥机构根据疫情和事态发展，依法宣布本地区进入紧急状态，行使相关权力。同时增加值班人员，加强应急值班。及时开展重大动物疫情事件处置工作，根据预案组织加强防守巡查，及时控制疫情。
（5）加强实情侦测、现场评估和会商研判，迅速判明疫情的涉及范围、影响程度，就近调度应急队伍、装备和物资进入现场，开展疫情处置工作。
（6）Ⅱ级应急响应由自治区人民政府负责应对，视情况成立现场指挥部，事发地（市）、县（区）现场指挥部并入自治区现场指挥部。
（7）根据疫情变化，由应急指挥部酌情向国家相应指挥部提出启动国家应急响应并给予相应支持的请求。
（8）协调新闻宣传部门，加强动物疫情信息发布及新闻宣传报道。
4.2.4 特别重大突发动物疫情（I级）的应急响应
（1）自治区应急总指挥部启动Ⅰ级应急响应后，应急指挥部进入紧急状态。
[bookmark: _GoBack]（2）密切监视特别重大动物疫情事件的发展变化，做好预警监测，做好重点技术指导和工作调度，并在24小时内派专家赴一线指导；增加值班人员，加强应急值班，及时提出防范措施，紧急协调调拨动物防疫物资；财政部门为疫区及时提供资金帮助；交通、民航部门为动物防疫物资运输提供运力保障；必要时卫生部门及时派出医疗卫生专业防治队伍赴疫区，协助开展医疗救治和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必要时，请求国家相应指挥部予以指导和支援。
（3）事发地（市）、县（区）指挥机构根据特别重大动物疫情发展，依法宣布本地区进入紧急状态，行使相关权力。增加应急值班人员，动员部署相关工作；根据预案分工组织加强防守巡查，及时控制险情。提出处置建议，为自治区应急总指挥部提供参谋意见，协助自治区现场指挥部开展相关工作。
（4）组织加强实情侦测、现场评估和会商研判，迅速判明疫情涉及范围、影响程度，就近调度应急队伍、装备和物资进入现场，开展救援工作。
（5）根据疫情变化，酌情向国家相应指挥部提出启动国家应急响应并给予相应支持的请求。
（6）协调新闻宣传部门，加强动物疫情信息发布及新闻宣传报道。
4.2.5 非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发生县（区）的应急响应
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发生突发重大动物疫情性质、特点、发生区域和发展趋势，分析本行政区域受到波及的可能性和程度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与疫情发生地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获取相关信息。
（2）组织做好本行政区域应急处理工作所需的人员和物资准备。
（3）组织开展对养殖、运输、屠宰和市场环节的动物疫情监测和预防防控工作，防止疫情的发生、传入和扩散。
（4）开展动物防疫知识和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公众对动物疫病的预防控制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
（5）按规定做好公路、航空、交通的检疫监督工作。
[bookmark: _Toc4856378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350011013_WPSOffice_Level2]4.3 应急响应的终止
突发动物疫情应急响应的终止需符合以下条件：疫区内所有的动物及其产品按规定处理后，经过该疫病的至少一个最长潜伏期无新的病例出现。
特别重大突发动物疫情由自治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对疫情控制情况进行评估，提出终止应急措施的建议，按程序报批宣布。
重大、较大突发动物疫情由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对疫情控制情况进行评估，提出终止应急措施的建议，并按程序报批宣布，并向自治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报告。
一般突发动物疫情，由县（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对疫情控制情况进行评估，提出应急措施的建议，按程序报批宣布，并向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报告。
上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及时组织专家对突发动物疫情应急措施终止的评估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
[bookmark: _Toc179674826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12309098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527249170]5 善后处置
[bookmark: _Toc1229512719][bookmark: _Toc174739433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056977694_WPSOffice_Level2]5.1 后期评估
动物疫情扑灭后，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在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组织有关单位和人员对疫情处理情况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包括：疫情基本情况和发生经过，现场调查和实验室检测的结果；疫情发生的主要原因分析和结论；疫情处理经过，采取的防治措施和效果；应急处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以及根据本次疫情的暴发流行原因、防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提出的改进建议和应对措施。评估报告应报送本级人民政府，并抄送上一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bookmark: _Toc211070793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863324042][bookmark: _Toc890848096_WPSOffice_Level2]5.2 奖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在动物疫情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中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bookmark: _Toc975364026][bookmark: _Toc62812429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211986892_WPSOffice_Level2]5.3 责任
在动物疫情事件的预防、报告、调查、控制和应急处理过程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失职、渎职，以及有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207340802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265396700][bookmark: _Toc1473287473_WPSOffice_Level2]5.4 补偿
按照动物疫病扑杀补助的规定，确定数额标准，按程序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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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在动物疫情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中致病、致残、死亡的人员，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补助或者抚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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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动物疫情应急响应终止后，应及时取消贸易及流通控制等限制性措施。根据各种动物疫病的特点，对疫点和疫区进行持续监测，符合要求的，方可重新引进动物，恢复生产。
[bookmark: _Toc1971892368][bookmark: _Toc88964054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714482419_WPSOffice_Level2]5.7 社会救助
动物疫情发生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积极采取措施，认真做好受到损害的动物饲养者、染疫人员及其家属的安置、安抚工作，妥善安置封锁隔离区内的群众，为其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做好对疫区人员的防治救助和生活救助工作，提倡和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及其个人为疫情的应急处理工作捐助款物。
民政部门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和《救灾救济捐赠管理暂行办法》及国家有关规定，做好社会捐赠款物的接收、管理、分配和使用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对救助捐赠活动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确保各项救助政策的落实。
[bookmark: _Toc62366324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735747680_WPSOffice_Level1]6 应急保障
动物疫情发生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积极协调农业农村、卫生健康、林草、财政、交通运输、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做好应急处置保障工作。
[bookmark: _Toc146410403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986249297][bookmark: _Toc37574398_WPSOffice_Level2]　　6.1 通信与信息保障
各级应急指挥部应将车载电台、对讲机、移动电话等通信工具纳入紧急防疫物资储备范畴，并按规定做好储备物资的保养工作。
通信管理部门应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对紧急情况下的电话、传真等予以优先保障。经济和信息化部门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做好无线电管制工作。
[bookmark: _Toc108949241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97595073_WPSOffice_Level2]6.2 应急资源与装备保障
6.2.1 应急队伍保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由农业农村、公安、林草、卫生健康、市场监管、交通运输部门和武警等有关单位的人员及有关专家、技术人员组成的动物疫情事件应急处理预备队伍。
动物疫情事件应急处理预备队伍的组成单位和人员，平时由所在部门、单位管理，参加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在发生动物疫情后，由各级应急指挥部统一调动使用，并按有关专项应急预案的规定实施疫区封锁、扑杀、消毒、无害化处理等应急处置工作。
6.2.2 交通运输保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负责动物疫情事件应急物资的道路运输保障工作。
动物疫情发生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按规定实施交通管制，并根据应急工作需要开设应急处置快速通道，保证应急处置交通运输工具优先安排、优先放行。
6.2.3 医疗卫生保障
县级以上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负责开展人畜共患病的人间监测，做好有关预防保障工作。县级以上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在做好动物疫情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同时，应及时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通报疫情，并积极配合卫生健康部门开展工作。
6.2.4治安保障
公安部门应按照规定职责协助做好疫区封锁和强制扑杀工作，做好疫区安全保卫和社会治安管理。
6.2.5 物资保障
各级应急指挥机构应按计划和本级人民政府应对动物疫情事件工作需要，建立紧急防疫物资储备库，储备相应的疫苗、诊断试剂、消毒药品、消毒设备、防护用品、应急用交通运输工具等紧急防疫物资，并做好维护和更新。
6.2.6 经费保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本级政府职责，将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扑灭、检疫和监督管理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并积极多渠道筹集资金，用于动物疫情事件应急处理工作。
各级财政部门按照财政分级负担的原则，为动物疫情防治工作提供合理而充足的资金保障。
每年用于紧急防疫物资储备、扑杀动物补贴和疫情处理、疫情监测所需的经费，各级财政要予以保障。具体经费补助标准和管理办法由农业农村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共同制定。如发生不可预测的重大疫情，实际资金需要与预算资金有差距，各级财政部门要予以追加，以保证支出需要。
各级财政在保证防疫经费及时、足额到位的同时，要加强对防疫经费的管理和监督。
[bookmark: _Toc2007161194][bookmark: _Toc168716948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428228828_WPSOffice_Level2]　　6.3 技术储备与保障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设置动物疫情事件专家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技术官员和动物疫病防治、流行病学、野生动物学、动物福利、经济、风险评估、法律等方面的专家组成，负责疫病防控策略和方法的咨询，参与防控技术方案的策划、制定和执行。
各级应急指挥机构应会同有关部门组织有关科研单位和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动物疫情的预防、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及先进技术、设备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研究，提高动物疫情事件应急工作的科技含量。
[bookmark: _Toc177352884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241443608][bookmark: _Toc1435810881_WPSOffice_Level2]6.4 培训与演练
各级应急指挥机构应加强对动物疫情事件应急处理预备队的培训。
各级应急指挥机构应根据资金和实际需要，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动物疫情事件应急处理预备队的工作能力。
[bookmark: _Toc1866520357][bookmark: _Toc15234781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80490278_WPSOffice_Level2]6.5 社会公众的宣传教育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组织有关部门，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手册等多种形式，对社会公众广泛开展动物疫情事件应急知识宣传教育，指导群众以科学行为和方式对待动物疫情。要充分发挥有关社会团体在宣传和普及动物防疫知识、科普知识等方面的作用。
[bookmark: _Toc211007398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261451811][bookmark: _Toc476178095_WPSOffice_Level1]7 附则
[bookmark: _Toc1761013646][bookmark: _Toc28333700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635832039_WPSOffice_Level2]7.1有关说明
本预案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bookmark: _Toc84114034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720438][bookmark: _Toc110184803_WPSOffice_Level2]7.2预案管理与更新
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根据全市动物疫情的形势变化和预案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修订建议，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修订。
县（区）人民政府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对照本预案，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组织制定本级动物疫情事件应急预案。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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